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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41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

于2018年4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刊登了《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通知》” ）。

（二）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5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4日-2018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4日下午15:00至2018

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562号22楼（近龙华中路，绿地缤纷

城)。

（四）大会召集人：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董大伦先生。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5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42,341,66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1.4716%。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42,325,66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1.4484%。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6,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232%。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516,000�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2.20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00,0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17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232%。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1名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以下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336,0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5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6%；反对 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336,0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5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6%；反对 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2,336,0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5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6%；反对 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及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336,0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5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6%；反对 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336,0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8%；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5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6%；反对 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341,6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5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杰军律师、谷亚韬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

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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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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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15:00至5月16

日15:00。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大壮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在外，无法亲自主持会议。 经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

议由董事、总经理孙泽胜先生主持。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21,

275,34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7.000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20,591,74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6.917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683,60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0834%。

（3）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2,611,801股，占公司总股数的0.318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3、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0,591,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1%；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2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65％；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20,591,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1%；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2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65％；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20,591,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0%；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89%；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27％；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补充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

公司218,663,539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1,928,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8227%；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38�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1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27%；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

公司218,663,539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同意1,928,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8227%；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38�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1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27%；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2018年度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220,591,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1%；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2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65％；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20,591,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0%；反对6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56�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27％；反对6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026％；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8％。

根据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会计

师、内控审计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商定相关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220,591,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1%；反对66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05%；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2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65％；反对6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614％；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2％。

根据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2017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0,591,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1%；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2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65％；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2018年-2020年）》

同意218,807,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48%；反对2,467,70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1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173％；反

对2,467,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220,591,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0%；反对6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56�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27％；反对6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026％；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8％。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二○一七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20,591,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1%；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8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2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8265％；反对68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7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提交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修滨 刘邦德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议事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838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2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西御街16号成都银行大厦5楼3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02,096,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19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捷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0人，董事王晖、王立新、杨蓉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4人，监事孙昌宇、樊扬、刘守民、董晖、张蓬因公务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罗铮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23,900 99.9965 21,800 0.0010 50,500 0.0025

2、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23,900 99.9965 21,800 0.0010 50,500 0.0025

3、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8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11,300 99.9959 34,400 0.0016 50,500 0.0025

4、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23,800 99.9965 72,400 0.003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23,800 99.9965 21,900 0.0010 50,500 0.0025

6、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1,627,800 99.9875 72,400 0.0106 12,600 0.0019

7.01议案名称：补选苗伟先生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23,800 99.9965 72,400 0.0035 0 0.0000

7.02议案名称：补选韩雪松先生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11,200 99.9959 85,000 0.004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12,300 99.9960 33,400 0.0015 50,500 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11,200 99.9959 85,000 0.004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23,800 99.9965 21,900 0.0010 50,500 0.002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2,024,900 99.9966 71,300 0.003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302,418,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708,729,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90,876,400 99.9203 72,400 0.0797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71,800 76.6275 21,900 23.3725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90,804,600 99.9444 50,500 0.055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799,

605,800

99.9909 72,400 0.0091 0 0.0000

5

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18-2020 年 ） 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799,

605,800

99.9909 21,900 0.0027 50,500 0.0064

6

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681,

627,800

99.9875 72,400 0.0106 12,600 0.0019

7.01

补选苗伟先生为成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799,

605,800

99.9909 72,400 0.0091 0 0.0000

7.02

补选韩雪松先生为成

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799,

593,200

99.9893 85,000 0.0107 0 0.0000

8

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聘请2018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99,

594,300

99.9895 33,400 0.0041 50,500 0.006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股）

1 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 652,418,000

2 HONGLEONGBANKBERHAD

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

650,000,000

3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企

业

117,965,4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 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HONGLEONG� BANKBERHAD、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第7项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每个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已逐项披露。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勇、胡晓清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838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23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8年

5月16日在公司总部5楼1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13名，现场出

席董事12名，董事王立新先生委托董事游祖刚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李

捷董事长主持。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德格县扶贫捐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成都市慈善总会捐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相关软件产品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绩效考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李捷、何维忠、王晖、杨蓉、李爱兰为本议案考核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838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2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5

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向全体

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绩效考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职工监事张蓬为本议案考核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长2017年度绩效考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长孙波为本议案考核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会议报告了关于2018年一季度全面风险管理情况、内部审计情况和反洗钱工作情况。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股票简称：东方金钰 股票代码：

600086

编号：临

2018-46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5月8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8】045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中涉及事项补

充说明如下：

1.年报披露，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96.54亿元，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达到73.92%，同

比增长39.60%，主要系采购翡翠存货增加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翡翠原石

的市场供应等行业情况，并结合“中高档翡翠原材料产出日益减少” 等行业情况说明公司

翡翠原石存货大幅增加的合理性；（2）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翡翠原石数量及金额；（3）报

告期末公司的翡翠原石存货数量、采购成本、账面价值及采购年份；（4）报告期内翡翠原石

前5名供应商的名称和采购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5）报告期内翡翠原石前5名

销售客户名称和销售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作为以翡翠类珠宝产品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处于行业的龙头企业，在翡翠经

营方面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为了确保在行业的地位，公司一直以来十分注重翡翠原石的采

购及储备，特别是翡翠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缅北翡翠矿床开采的逐步枯竭，一些中高

端的翡翠稀缺性越发突出。 虽然近几年来翡翠的炒作热度有所降温亦即趋于相对理性消

费，但整体的翡翠交易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温和上涨的趋势。据了解，在我国最大翡翠交易集

散地之一佛山平洲玉器街，这里每个月要进行一至二次的公盘交易，全年共进行公盘交易

大约在15-20次，2017年每次的公盘交易额基本保持在8-12亿的规模，在前几年交易的高

峰期每次可超过20亿以上的交易额；公司基于翡翠行业交易规模的需求，为确保公司的持

续经营及战略储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从翡翠原产地缅甸的每年公盘交易中，可看出翡

翠交易的规模及稀缺，如下表近年来缅甸公盘中翡翠原石数量如下：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6月 2016年11月 2017年8月 2017年12月

数量

（块）

16,745 10,300 7,454 8,943 6,062 5,988 6,561 6,685

从上表可看出，在12年缅甸公盘交易达到一定的高峰，随之略有下降，近两年又开始逐

步上涨并趋于稳定，据了解，随着翡翠原石资源的减少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缅甸政府亦逐步

加强原石出口管制，在公盘中翡翠原石交易数量上亦进行规模上的控制，如缅甸政府2016

年宣布，将不会发行任何新的玉矿开采许可证，也不会更新任何过期的许可证。翡翠可开采

资源日益减少，高品质翡翠日益稀缺。 2017年底缅甸政府宣布2018年的翡翠公盘保证金缴

纳比例从5%上升到10%，进一步的控制了翡翠毛料的供应。基于上述翡翠市场的规模及原

产地管控使得原石采购难度加大等原因，公司始终看好中高端翡翠原石中长期上涨的趋势

保持不变； 另外公司未来几年的规划中通过在全国各大区域内建5-10个大型旗舰店以确

保尽快扩大规模及行业影响力等，为保障持续经营能力行业话语权地位，公司在报告期加

大翡翠原石的采购和战略性储备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

（2）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石338块，采购金额2,594,251,749.11元。

（3）报告期末公司的翡翠原石存货数量、采购成本、账面价值及采购年份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采购年份 数量（块） 账面价值

2017 319 2,497,899,749.11

2016 104 709,660,047.88

2015 42 137,918,716.22

2014 40 229,381,957.23

2013 32 84,307,382.76

2012 3 31,894,000.00

2011 142 630,469,164.03

2010 6 43,546,700.00

2009 - -

2008 41 9,419,490.93

2007 60 153,397,500.00

2006 18 29,670,500.00

2005 - -

2004 2 52,500.00

合计： 809 4,557,617,708.16

（4）报告期内翡翠原石前5名供应商的名称和采购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如

下表：

名次 采购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元) 与本公司关系

1 李干退 228,600,000.00 非关联关系

2 上海大师玉雕有限公司 214,440,000.00 非关联关系

3 吴海龙 192,060,000.00 非关联关系

4 腾冲叠翠丹霞珠宝有限公司 180,000,000.00 非关联关系

5 瑞丽市尚伊珠宝有限公司 175,000,000.00 非关联关系

合计 -- 990,100,000.00 --

（5）报告期内翡翠原石前5名销售客户名称和销售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如

下表：

名次 销售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与本公司关系

1 上海张铁军翡翠股份有限公司 198,943,577.65 非关联关系

2 普日腊 159,821,000.00 非关联关系

3 保生 80,100,000.00 非关联关系

4 凤咩 50,400,000.00 非关联关系

5 武汉丹琦集团有限公司 26,153,846.26 非关联关系

合计 -- 515,418,423.91 --

会计师回复意见：

1、我们对存货采购与销售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对东方金钰公司存货销售与采购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对东方金钰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3）对东方金钰公司的存货实施了监盘程序，检查库存商品的数量及状况，并重点对

长库龄库存商品进行了检查；

（4） 抽取部分产品比较其在该表中记载的状态和库龄与通过监盘获知的情况是否相

符；

（5）获取领域内外部独立专家对东方金钰公司珠宝玉石资产于会计期末的估值报告，

评估外部估值师的专业能力、胜任能力及其使用的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6）对销售与采购执行了相关的函证及细节测试，并对重点客户进行了访谈。

2、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补充披露准确无误。

2.年报披露，公司负债期末余额92.90亿元，2017年公司财务费用6.79亿元，超过翡翠原

石的销售收入5.86亿元。 自2013年以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累计净流量为-52.09亿元，其中

近3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80亿元、-10.89亿元和-17.81亿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1）是否存在翡翠原石销售后又购回等循环交易情形；（2）结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持续净流出的情况，说明公司翡翠原石的经营模式是否具备长期可持续性；（3）公司通过

负债持续增加存货的必要性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对每块翡翠原石购销均保持严格管控程序，包括购销流水、在原石上作记号、

拍照留档记录等，对原石的采购及销售均做好收发存记录和翡翠原石的编号及重量，具有

相当完善的内控制度，不存在翡翠原石销售后又购回等循环交易情形。

（2）公司正在积极推进“1+10+N” 渠道发展战略，通过建设大型旗舰店等做大翡翠

产业链规模及行业影响力，在前几年的经营中考虑到翡翠资源的不断减少、采购难度加大

的趋势，为做大规模作准备，积极加大翡翠原石的采购作储备，因此在前几年的经营中由于

加大了翡翠原石的采购储备，导致公司近几年的经营性现金流持续净流出，但通过目前行

业的发展趋势看，由于翡翠矿产资源的不断减少及缅甸政府对翡翠出口交易的管控趋严导

致采购难度加大等，公司前期准备充足的翡翠原石储备为公司的规模发展及可持续性提供

了可靠的保障。 因此公司前期的翡翠原石的经营模式是具备长期可持续性的。

（3）公司作为翡翠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始终持续看好翡翠珠宝行业，虽然近几年翡

翠珠宝略有降温，但整个交易始终保持相当大的规模交易量，另外由于翡翠矿产资源的不

断减少及原产地缅甸政府对翡翠出口交易的管控趋严导致采购难度加大等原因，公司意识

到加强翡翠原石的采购储备是持续发展经营的有效保证， 因此近几年来特别是2017年加

大了翡翠原石的采购力度，确保充足的库存量，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公司前期持续增加

翡翠原石的库存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前期通过大量负债增加存货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一

定的资金流紧张情况，但由于中高端翡翠原石价格上涨较快亦通过质押等融资方式为公司

解决持续发展的现金流，更重要的是准备充足的库存翡翠原石为公司的规模经营及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随着公司的规模化发展，销售力度加大，现金流的逐步回流，预计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逐步趋好。

会计师回复意见：

（1）经核查大额的存货采购及销售收发存记录和翡翠原石的编号及重量，对前5大的

供应商和销售客户的购销记录进行检查，并对大额销售和采购客户进行了访谈，未发现翡

翠原石销售后又购回等循环交易情形。

（2）目前公司购买这些存货储备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持续净流出，公司经营运转依

赖于借款等负债的持续增加，未来公司需要加大销售力度，确保未来经营现金流达到平衡，

在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和未来战略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将存货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3）鉴于股权融资渠道的复杂性及周期长等原因，公司选择了通过增加负债来采购存

货，使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提升，财务费用增加较快，同时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数。 未

来公司需要加大销售力度，以降低资产负债率，同时改善经营现金流。

3.年报披露，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接近，第四季度净利润为-1,

951万元，扣非净利润为1.25亿元，全年非经常性收益合计为1.04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2017年度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和金额；（2） 说明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

益数据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部分披露不一致的原因。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2017年度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和金额如下：

项目 金额（元）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9,159.71

3．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703,528.14

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97.82

5．所得税影响额 -1,952,147.51

合计 5,856,442.52

（2）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数据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部分披露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在披露第三季度报告时将黄金T+D和黄金租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收益

作为正常经营性收益， 而在年报披露由于年审计会计师要求将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核算，

因此存在此差异。

会计师回复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第十九条规定，企业至少应当在编制中期

或年度财务报告时对套期有效性进行评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第十八

条规定，套期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应当认定其为高度有效：（一）在套期开始及以后

期间，该套期预期会高度有效地抵销套期指定期间被套期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

变动；（二）该套期的实际抵销结果在80%至125%的范围内。 我们在对全年套期有效性进

行评价后，认为黄金租赁和黄金T+D交易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远大于

黄金存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并不能有效抵消被套期风险，因此不能按照套期保值会计

进行处理，对应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应该归到非经常性损益。

4.年报披露，公司2017年度黄金金条及饰品销售收入72.46亿元，同比增长30.35%，毛

利率为2.28%，同比减少4.49个百分点，主要系为进一步扩大销售，给予长期合作信用较好

的客户和新开拓大客户部分销售让利。 上年年报披露，公司2016年度黄金金条及饰品销售

收入55.59亿元，毛利率为6.76%，同比上升4.70个百分点。 毛利率下降导致公司黄金金条及

饰品业务销售收入增长30.35%，销售毛利下降56%。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黄金金条

及饰品业务销售收入、毛利率同行业比较情况，说明与同行业趋势是否一致及原因；（2）结

合黄金金条及饰品业务的经营模式和行业特点，说明为促进销售收入增长导致销售毛利下

降的合理性；（3）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业务前5名销售客户名称和销售额，以及与公司的关

联关系情况。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2017年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销售收入和毛利率与同行业的比较如下：

公司

2017年 2016年

销售金额（元）

毛利率

（%）

毛利率同比

增减（%）

销售金额（元）

毛利率

（%）

毛利率同比增

减（%）

东方金钰 7,246,176,489.25 2.28 -4.49 5,559,486,852.24 6.76 4.70

老凤祥 5,896,751,303.40 -0.85 -1.09 5,191,182,084.20 0.24 -1.51

萃华珠宝 2,485,959,739.91 5.93 -3.93 2,111,032,050.71 9.86 5.48

刚泰控股 6,068,190,178.87 10.12 -1.41 8,618,161,386.05 11.53 4.38

公司黄金类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金条的批发销售，公司采购黄金原料之后通过委托加

工形成金条再对外销售。 老凤祥的黄金产品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的加工与销售，萃华珠宝

黄金类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金条及饰品的零售，刚泰控股黄金类收入主要来自于黄金饰品

的零售。零售的毛利率相对更高，进行黄金加工的毛利率相对较低，公司与同行业的毛利率

差别主要来自于业务类型和产品的差别，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2）市场上黄金金条及饰品的毛利较低，公司主要从事黄金金条及饰品的批发业务，

毛利相对零售业务更低。报告期内黄金产品销售前五大从以前年度的以个人客户为主转向

了以公司客户为主，为了积极拓展这些新的大公司客户，公司需要在销售毛利上进行让利，

故公司在销售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毛利出现了下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3）公司黄金金条及饰品业务前5名销售客户名称和销售额如下：

名次 销售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与本公司关系

1 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222,772,460.91 非关联关系

2 冀中中冀黄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940,393,213.02 非关联关系

3 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656,075,465.90 关联关系

4 柳楚喜 513,153,846.14 非关联关系

5 深圳市渲爱珠宝有限公司 314,136,751.98 非关联关系

合计 -- 4,646,531,737.95 --

公司与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的销售额来自于联营收入，公司通过租赁北京国际珠宝

交易中心的柜台，对外销售黄金金条等产品，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北京国际珠宝

交易中心返点费（柜台租赁费）。2017年1-12月通过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销售黄金产品

取得不含税收入656,075,465.90元，根据双方约定的费率向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支付销

售返点费用1,657,251.61元。 公司已履行了相关的关联交易审批程序，2017年需要支付的

返点费用在批准的额度之内。

会计师回复意见：

1、我们对黄金销售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 评估管理层对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 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

性；

（2） 通过分析性复核检查产品销售收入趋势是否属于行业正常态势。 检查与应收账

款、税金、存货、销售费用等数据间关系合理性，将销售毛利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

率等关键财务指标与可比期间数据、预算数或同行业其他企业数据进行比较；

（3）分析选取客户样本，通过网络和工商信息等对其身份背景进行核查，并对部分客

户进行了访谈；

（4）检查重要客户合同、对账单、结算凭证等，并结合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2、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补充披露准确无误。

5.年报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若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存货中的翡

翠原石未来发生实质性减值， 将针对出现减值的翡翠原石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截至2014

年6月30日账面净值的差额给予现金补偿。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2014年6月30日存货

中的翡翠原石数量及账面净值；（2）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述翡翠原石存货的剩余数量

及账面净值。

回复：

（1） 截至2014年6月30日存货中的翡翠原石数量为425块， 账面净值1,702,250,

889.89元。

（2）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述翡翠原石剩余343块，账面净值1,194,810,819.08

元。 2014年6月3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共销售82块，销售毛利率为64.52%，剩余的原

石经过云南省珠宝协会的专家的评估，未发生实质性减值。

公司已根据回复涉及事项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补充修订， 修订后的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086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2018-47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

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金钰” ）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

于〈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披露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29）。 2018年5月2日，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

【2018】0420号《关于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18-41）。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

司于2018年5月9日之前，针对《问询函》所述问题予以书面回复，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按照要求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

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且

需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意见，公司延期至2018年5月16日前回复《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5月9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临2018-4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相关方进行多次沟通，各方仍需就《问询函》中涉及的部

分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补充、核实和完善，并出具核查意见，预计相关工作无法在2018年5月

16日前完成，公司拟于2018年5月23日前完成回复工作。 本次财务顾问因内部流程原因，预

计将于2018年5月19日前对公司本次延期回复问询函情况发表意见。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

将进一步协调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7日


